石狮市交通和港口发展局关于印发2024年度

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的通知》（泉财建指〔2025〕95号)文件，泉州市下达我市2024年度市级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1.84万元。现制定我市2024年度泉州市级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如下：

一、2024年度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分配情况
2024年度我市从事农村道路客运企业1家，为石狮市宏顺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申报在册农村客运车辆6部、在册农村客运车辆核定月座位数612月·座（“月座位数”为企业申报补助的每辆车实际运营月数×核定座位数累加数），获2024年度泉州市级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1.84万元。
二、工作要求

请石狮市宏顺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要做好申报材料的归档管理并提出本企业的补贴资金分配方案，补助资金应专款专用，全额用于补助对象，不得挪作他用，相关材料保存期不少于5年。
附件：1.石狮市2024年度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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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狮市2024年度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分配表



	企业

项目
	车辆数（辆）
	月座位数（月·座）
	补贴金额(万元)

	石狮市宏顺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6
	612
	1.84

	
	
	
	

	
	
	
	

	
	
	
	

	
	
	
	

	全市合计
	6
	612
	1.84





